中山市阜沙镇查处灯饰五金企业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案件

【摘要】中山市阜沙镇查处某灯饰五金厂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当事人积极整改符合道歉承诺从轻处罚，阜沙镇人民政府决定给予当事人罚款14.4万元的行政处罚。

一、案情简介

根据工作安排，阜沙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部分涉气企业开展大气专项行动，2023年12月14日,环境执法人员到中山市阜沙镇某灯饰五金厂进行执法检查，检查期间该厂正在生产，执法人员现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厂喷漆及其烘干工序废气排放口外排的生产废气进行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该厂废气排放口外排的废气中颗粒物为281mg/m³，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标准》（DB44/27-2001）规定排放限值的1.34倍。

二、查处情况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表》的规定，阜沙镇人民政府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对其处罚24万元。

该企业积极改正违法行为，通过对治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增加风量、增加活性炭量、增加活性炭的更换频次等，经复查该厂废气达标排放。该企业经营压力较大、资金周转困难，企业向阜沙镇人民政府提出了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并在媒体刊登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书》。根据《中山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的规定，该企业适用于降低处罚情形，经案件集体讨论后，2024年4月，阜沙镇人民政府决定按照罚款标准的40%降低处罚，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罚款14.4万元。

三、案件启示

本案中企业的治理设施出现故障，致使风量降低，从而影响排放浓度，反映出企业对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重视不够，导致超标排放污染物。阜沙镇人民政府始终保持执法监管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废气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为，促使企业改正违法行为，增强守法意识，主动落实环保主体责任。
同时阜沙镇人民政府积极打造“文明、规范、有温度”的执法环境，不断优化环境执法方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阜沙镇生态环境保护局供稿）
